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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省市场监管厅
脱贫攻坚帮扶任务，切实履行消
费者协会公益性职责，结合中消
协“凝聚你我力量 让消费更放
心”工作部署，9月10日，吉林省
消费者协会省市场监管厅定点
帮扶对象——汪清县砂南村举
办了消费维权大讲堂活动。

吉林省消费者协会工作人
员对吉林省《消保条例》进行了
重点宣传，结合投诉案例，围绕
农资产品辨识、保健品基本知
识、保健品常见陷阱及老年消费
者如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等几
个方面做了精彩讲解；在现场互
动环节中，就贫困户代表提出的
农资产品虚假宣传等问题做了
详细的解答，现场气氛活跃、互
动频繁。

砂南村贫困户表示，他们本
身收入就很少，如果买到假冒伪
劣商品，受到的伤害会更严重，
通过此次大讲堂活动提高了自
身应对 消费骗局能力，同时，对
农资产品、保健品也有了更加理
性的认识。希望消费者协会以
后多组织大讲堂活动，宣传更多
的消费维权知识，引导贫困户消
费者建立更加科学、理性的消费
观念。最后，省消协工作人员还
走访慰问了结对帮扶的贫困
户。/城市晚报全媒体 记者 王
跃 报道

省消协在汪清举办
消费维权大讲堂活动

为助推长春国际汽车城建
设，全力支持一汽发展，切实解
决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长春汽
开市场监管分局曾多次与一汽
集团法务人员开展交流对接。9
月4日，为进一步取得服务效能，
夯实过往交流成果，分局多位副
局长带领服务一汽专项小组人
员，会同市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
服务处、知识产权管理处、商标
管理处同一汽集团有关部门进
行了细致、全面的探讨交流。

下一步，汽开市场监管分局
将通过制定服务方案、建立服务
手册、制作服务清单等方式提升
服务举措，发挥职能，强化服务
企业发展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打
造服务一汽新模式，为助力长春
国际汽车城建设贡献力量。/城
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王跃 报道

长春汽开市场监管分局
同一汽集团对接交流

长春市绿园区青年路街道
公共服务中心为深化政务服务
改革，全面推进“最多跑一次”，
中心不断创新工作方式方法，改
变单一办公模式和时间，推出了
全方位，无死角的政务服务——
24小时“不打烊”政务服务。

该中心在公共中心监控范
围内放置密码箱，人工设置密码
后，将申请资料放进密码箱里，
综窗人员上班后取出办理，办理
完毕后综窗人员联系申请人，并
告知申请人此业务已经办理完
毕，申请人的证件和办理结果放
回密码箱，申请人可根据自己的
时间随时取走办理结果，也可以
申请免费邮寄。

长春市绿园区青年路街道
公共服务中心

政务服务无间断
24小时“不打烊”

省高法发布第一批
执行裁决参考性案例

近日，吉林省高级人
民法院发布第一批执行
裁决参考性案例。通过
定期发布参考性案例，充
分发挥典型案例规范裁
判尺度、统一法律适用的
指导作用。

此次发布的执行裁
决参考性案例具有较强
的针对性和指导性，涉及
执行异议和复议、执行异
议之诉和第三人撤销之
诉四类案件。针对吉林
法院这四类案件受理数
量呈上升趋势，不同法院
和法官在具体案件审理
过程中，对法律适用和裁
判尺度掌握方面存在较
大分歧的案件，从中选取
了5件典型案件，通过梳
理裁判要旨，简介案情，
阐释对事实认定和法律
适用的具体观点，指导全
省法院审判和执行工作。

这批参考性案例，进
一步规范了法律适用范
围和标准。比如针对《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

“附利息的债权自破产申
请受理时起停止计息”的
规定的法律适用范围问
题，明确仅适用于破产程
序的主债务人，不适用于
担保债权。担保责任范
围应依据担保合同进行
确定，适用担保法律规
定，不受破产法调整；针
对如何理解《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
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
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
中“占有”的问题，明确了
对“占有”的理解不应以
是否实际入住为评价标
准，应当以是否实际控制
该不动产为标准。

这批参考性案例，以
具体案例来解释对法律
的具体适用，更具有直观
性和现实的指导意义。
比如主债务人“不能清
偿”时，才能执行承担补
充 赔 偿 责 任 的 被 执 行
人。那么如何把握“不能
清偿”的标准，通过具体
案例的阐释更加通俗易
懂。参考性案例及时回
应被执行人可供执行财
产中出现的新问题，为切
实解决执行难提供智力
支持。案例中阐明，保单
的现金价值是投保人依
法享有的财产权益，构成
投保人的责任财产，人民
法院有权强制被执行人
解除保险合同对保单的
现金价值予以提取。

下一步，省法院将定
期发布执行裁决参考性
案例，充分发挥参考性案
例在审判实践中具有重
要的指导作用，不断提高
审判执行质效，更好服务
吉林法院高质量发展。

基本案情：2015年3月，某小贷公司
与某汽车零部件公司签订《借款合同》约
定了借款本金及利息，该借款合同项下债
务由天津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某地毯公
司提供抵押担保。2015年3月，公证处对
上述三个合同分别出具了《具有强制执行
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某小贷公司申
请强制执行，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某地
毯公司的抵押财产进行评估拍卖，某小贷
公司同意以流拍价格接收上述财产，2018
年6月，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以流拍
财产以物抵债。2017年2月，长春市中级
人民法院裁定受理某汽车零部件公司的
重整申请，9月裁定终止某汽车零部件公
司重整程序，宣告某汽车零部件公司破
产。某地毯公司对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执行不服，提出异议，主张借款利息应计
算至破产案件受理之日。

裁判结果：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
执行裁定：支持了利息重复计算部分的异
议请求，驳回了其他异议请求。某地毯公
司向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吉林
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执行裁定：驳回某地
毯公司的复议申请，维持长春市中级人民
法院异议裁定。

某地毯公司与某小贷公司、
某汽车零部件公司、

天津某公司执行复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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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案情：雷某、商某某为夫妻。在
洪某某与某集团公司、雷某、商某某等民
间借贷纠纷执行一案中，生效的执行依据
判决雷某、商某某等对某集团公司欠付洪
某某的借款4000万元及利息240万元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雷某、商某某在某保险
公司投保了二十二份人寿保险，其中有四
份保单的投保人为商某某，被保险人为其
女儿，尚未领取的生存金为7万余元；其
余十八份保单的投保人及被保险人为商
某某或雷某。雷某、商某某投保的二十二
份人寿保险，均是以被保险人的寿命为保
险标的的人寿保险，某保险公司承担的保
险责任为被保险人在保险期限内生存，某
保险公司需向被保险人支付生存金；被保
险人在保险期限内身故，某保险公司需向
受益人支付身故理赔金。案涉的二十二
份保单，其险种为名称带有“分红型”、“万
能型”、“理财两全”字样的年金保险或理
财两全保险，均具有投资理财功能。执行
法院在执行中，要求某保险公司协助冻结
商某某名下二十一份保单及雷某名下一
份保单的现金价值、分红、生存金，将上述
二十二份人寿保险保单的现金价值、分
红、生存金及到期保险金共计179万余元
扣划至法院账户。某保险公司向执行法
院提出执行异议，请求解除对投保人商某
某名下被保险人为其女儿的四份保单的
现金价值、分红、生存金的冻结；撤销要求
将商某某、雷某在该公司二十二份人寿保
险保单的现金价值、分红、生存金及到期
保险金共计179万余元扣划至执行法院
账户的协助执行通知书。

裁判结果：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
执行裁定：（一）解除对商某某名下四份保
单中生存金共计7万余元的冻结；（二）驳
回异议人某保险公司提出的其他异议请
求。某保险公司向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
申请复议，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执行
裁定：驳回某保险公司的复议申请，维持
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

某保险公司与洪某某、
某集团公司等执行复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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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案情：林某某与某房
地产公司存有民间借贷纠纷引
致诉讼，通化市东昌区人民法院
保全查封了某房地产公司开发
之案涉房屋，后该院作出生效判
决并进入执行程序。执行过程
中，全某某作为案外人向通化市
东昌区人民法院提出书面异议，
认为案涉房屋系其购买，要求停
止对该房屋的执行，该院裁定中
止对案涉房屋的执行。林某某
不服提起申请执行人异议之诉，
经法院查明，全某某与某房地产
公司在法院查封前签订了《商品
房买卖合同》，约定房屋的面积

和价款，订立合同后，全某某分
四次交纳了全部房款，登记在全
某某名下房屋有二套。

裁判结果：通化市东昌区
人民法院作出民事判决：准许
执行某房地产公司开发的案涉
房屋。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作
出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
判。全某某向吉林省高级人民
法院申请再审，吉林省高级人
民法院作出民事判决：（一）撤
销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
决及通化市东昌区人民法院民
事判决；（二）驳回林某某的诉
讼请求。

全某某与林某某、
某房地产公司申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案

案例案例案例案例案例案例案例案例案例案例案例案例案例案例案例案例案例案例案例案例案例案例案例案例案例案例案例案例案例案例案例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

基本案情：某房地产公司
欠许某某、郭某某工程款，双方
遂签订《房屋买卖协议》，约定
某房地产公司将案涉房屋出售
给许某某、郭某某，房屋高于欠
付工程款之差价160万余元由
二人补足，否则解除合同。许
某某、郭某某二人并为某房地
产公司出具欠据一份。2012
年9月，许某某、郭某某在某银
行按揭贷款160万元，以案涉房
屋设定抵押，办理抵押预告登
记，未办理他项权利证。某银
行将该贷款直接汇入某房地产
公司账户。2016年11月，某房
地产公司以许某某、郭某某未
给付剩余购楼款为由提起诉
讼。磐石市人民法院作出民事
判决：解除双方房屋买卖协议；
许某某、郭某某返还案涉房屋，
某房地产公司将购房款返还许
某某、郭某某。2017年1月，某
房地产公司代许某某偿还某银
行全部贷款，判决已经履行完
毕。2014年4月，因许某某、郭
某某与韩某某间民间借贷纠
纷，经辉南县朝阳镇人民调解

委员会达成《调解协议》，并以
案涉房屋作抵押。该协议效力
经申请，辉南县人民法院予以
确认。因未履行该调解协议，
2015年7月，辉南县人民法院
裁定查封许某某、郭某某案涉
房屋。2017年4月辉南县人民
法院向某房地产公司送达执行
裁定及协助执行通知书时发现
其拍卖的房屋已不属于许某
某、郭某某财产，无法继续执
行。韩某某遂向一审法院提起
第三人撤销之诉，申请撤销前
述解约判决。

裁判结果：磐石市人民法
院作出民事判决：驳回原告韩
某某的诉讼请求。吉林市中
级人民法院作出民事判决：驳
回上诉，维持原判。韩某某向
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
审，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
民事判决：（一）撤销吉林市中
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及磐石
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二）撤
销磐石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
（解除房屋买卖协议）；（三）驳
回某房地产公司的诉讼请求。

韩某某与某房地产公司、
许某某、郭某某等第三人撤销之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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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案情：长春市中级人
民法院在审理某投资管理公司
与吉林省某公司、王某某、某银
行合同纠纷一案中，于2014年
10月冻结了王某某持有的吉林
省某公司的股权。2015年1月，
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吉林
省某公司返还某投资管理公司
借款本金1500万元及利息，王
某某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某银行承担补充赔偿责
任。在执行过程中，长春市中级
人民法院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对
上述股权进行评估。会计师事
务所向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出
具了退回委托函，内容为无法实
施审计鉴证工作。长春市中级
人民法院作出执行通知书，要求
某银行履行给付某投资管理公
司本金1500万元及利息、支付

申请执行费及加倍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的义务。经查，除
王某某持有的吉林省某公司的
股权外，吉林省某公司、王某某
没有其他财产可供执行。吉林
省某公司名下的房屋和土地被
多家法院和公安机关查封。以
吉林省某公司为被执行人的两
个执行案件，均终结本次执行
程序。某银行对执行通知书不
服，提出异议。

裁判结果：长春市中级人
民法院作出执行裁定：驳回异
议人某银行的异议请求。某银
行向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
复议，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
出执行裁定：驳回某银行的复
议申请，维持长春市中级人民
法院执行裁定。/城市晚报全
媒体记者 吕闯 报道

某银行与某投资管理公司、
吉林省某公司、王某某执行复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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